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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6/201608/t20160817_472408.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质检总局关于取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机构指定有关问题的公告质检总局关于取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机构指定有关问题的公告质检总局关于取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机构指定有关问题的公告质检总局关于取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机构指定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20162016201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79797979 号号号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与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取消了“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机构指定”，《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38 号）删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中的“经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的表述。质检总局在《进口

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 171 号）中已对“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

机构指定”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完善了后续监督管理内容。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现就

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质检总局不再指定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机

构。 

 

二、《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 119 号）已完成

修订起草工作，目前已进入合法性审查阶段。质检总局将抓紧推动规章修订进程，尽快向社会

公布。 

 

三、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检验机构指定取消后，后续监管措施将按照修订后

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 119 号）实施。在新

的规章发布实施前，暂由原获得指定的装运前检验机构实施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装运前

检验。 

 

 

质检总局 

2016 年 8 月 15 日 


